
鄂二师院志愿者[2014]13号
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班级志愿者委员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志愿者协会：

为规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根据《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时间认证管理办法（试行）》（鄂二师学工[2014]32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班级志愿者委员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附件：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班级志愿者委员管理办法（试行）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校志愿者协会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日  

附件：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班级志愿者委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为规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活动管理，保障班级个人志愿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虚报谎报志愿服务时间的行为，参照《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服务时间认证管理办法（试行）》（鄂二师学工[2014]32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班级志愿者委员的管理对象是各班的志愿活动以及参与活动的志愿者。班级志愿者委员秉承公平公正的监督原则，行使对班级志愿服务活动的监督职能，受理对不实班级志愿服务活动的投诉举报，查处班级志愿服务活动中的违纪违规、虚报谎报行为。

第二章 选举条件

第三条 担任班级志愿者委员的条件：

（一）已经成为我校注册志愿者，并持有注册志愿者证；
（二）自觉遵守学校、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奉献精神；

（三）坚持无偿服务的原则，有健康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良好的行为规范，具备正义感及责任心；

（四）班级志愿者委员可由各班级班长或团支书兼任，也可另外选举一名本班同学担任。

第三章 主要职责

第四条 各班的班级志愿活动及个人志愿活动应由志愿者委员全程监督，记录参与人员、活动的起始时间及活动的照片、视频等相关证明。

第五条 班级志愿者委员应坚持公开公正的原则，认真记录班级每一次活动，不得私自篡改个人的志愿服务时间、谎报志愿服务人数等。在个人志愿服务活动上报班级志愿者委员时，班级志愿者委员也应认真审核志愿活动和志愿服务时间。

第六条 班级志愿者委员在每次活动结束后，将每个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活动记录存档，以作为个人志愿服务时间的依据和凭证。

第七条 班级志愿者委员应每月将班级的志愿活动、班级成员个人的志愿服务时间上报至所在学院志愿者协会，进行电子存档。

第四章 培训及考核

第八条 校志愿者协会每学期举办两次班级志愿者委员培训，各班级志愿者委员应按时出席，学习交流相关经验，并讨论解决各项问题。

第九条 校志愿者协会以学期考核的形式审核班级志愿者委员的工作，考核不及格的班级志愿者委员将取消其班级志愿者委员的身份。

第十条 校志愿者协会不定期派遣督导员进行活动回访工作，若发现班级志愿者委员存在谎报瞒报等弄虚作假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其班级志愿者委员的身份，并将其志愿服务认证时间归零。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的修改、变更、解释权属归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志愿者协会所有。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